
 

中共兰州资源环境职业技术学院委员会组织部 
   

兰资环院组发〔2020〕16 号 

 

关于 2020 年发展党员指导性计划的通知 
 

各二级学院党总支、直属党支部： 

根据省委组织部《关于印发〈2020 年发展党员指导性

计划〉的通知》（甘组通字〔2020〕14 号）和省委教育工

委《关于印发<2020 年发展党员指导性计划>的通知》（甘教

工委党建〔2020〕3 号）的要求，并就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加强统筹谋划，精准发展完成党员指导性计划 

学院 2020 年发展党员指导性计划由各二级学院党总支、

直属党支部根据党员发展工作实际，报学院党委组织部。经

学院党委研究上报省委组织部、省教育工委审批通过。各二

级学院党总支、直属党支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加强党员队伍建设的重要论述，深刻理解和准确把握加强

党员队伍宏观调控，完成本年度党员发展计划。在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第一线发展党员、发展人才引进培养支持计划入选

人员等高层次人才入党，可不受总支、支部发展党员指导性

计划限制。 



二、突出重点群体和薄弱领域，切实加大发展党员力度 

进一步优化党员队伍结构。对高知群体，要加强政治引

领和思想引导，做细做实培养教育工作，加大发展党员力度。

重视在总支、支部青年教师、高知识群体中发展党员。  

高知识群体主要是指只是层次高、文化水平高、专业技

能高，具有较强创造力和较大影响力的人才群体，一般具有

研究生学历或副高以上专业技术职称职务。经请示上级党组

织，我院发展优秀青年教师党员可列入高知识群体党员发展

计划。 

三、落实政治责任，着力提高发展党员质量 

各二级学院党总支、直属党支部要把做好发展党员工作

作为一项重要政治责任，列入支部书记抓基层党建工作述职

评议考核，推动各党总支、直属党支部认真履行职责。坚持

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认真落实政治审查制度，考实、考准

发展对象的入党动机、政治觉悟、道德品质、遵纪守法等情

况，尤其要防止把信仰宗教或者有浓厚宗教感情的人员发展

为党员，确保每名新党员都是政治合格的先进分子。各二级

学院党总支、直属党支部要严格执行《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

工作细则》，对照党支部建设标准化手册，认真落实发展党

员工作规范和流程，做好日常培养教育和考察工作，发挥培

养联系人、入党介绍人作用。加强对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第一

线发展党员的教育管理，及时完善入党相关手续。 



要严肃发展党员工作纪律，对弄虚作假、“带病入党”、

近亲属违规入党、违规“异地入党”、“人情党员”等发展

党员违规违纪问题要依纪依规严肃处理。对不坚持标准、不

履行程序、审查把关不严的党组织及其负责人、直接责任人

要严肃问责，情节严重的给予纪律处分，典型案例及时通报。 

 

       

 

附件：学院 2020 年发展党员指导性计划表 

 

          

 

 中共兰州资源环境职业技术学院委员会组织部 

                        2020 年 4 月 24 日 

 

 

 

 

 

 

 

 

 

 



附件 

 

学院 2020 年发展党员指导性计划表 
 

序号 总支、支部 

2020 年发展党员指导性计划 

备注 
发展党员
计划总数 

学  生 高知识群体 少数民族 

1 直属第一党支部 3 0 1 0 工人 2人 

2 直属第二党支部 0 0 0 0  

3 直属第三党支部 4 0 4 0  

4 直属第四党支部 0 0 0 0  

5 直属第五党支部 0 0 0 0  

6 直属第六党支部 1 0 1 0  

7 直属第七党支部 0 0 0 0  

8 直属第十党支部 0 0 0 0  

9 安全工程学院党总支 20 20 0 0  

10 地质与珠宝学院党总支 42 40 2 0  

11 气象学院党总支 31 30 1 0  

12 机电工程学院党总支 42 42 0 0  

13 水利与电力工程学院党总支 51 51 0 0  

14 信息工程学院党总支 30 30 0 0  

15 冶金工程学院党总支 15 13 2 0  

16 测绘与地理信息学院党总支 25 25 0 1  

17 环境与化工学院党总支 61 58 3 3  

18 民族工艺学院党总支 21 18 3 0  

19 财经商贸学院党总支 64 64 0 1  

20 士官学院党总支 402 402 0 22  

合   计 812 793 17 27  

 


